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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荆州城

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资本”）的通知，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荆

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荆州市政府国资委关于同意市

城发集团归集冠福股份股权的批复》，同意荆州市城市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

旗下出资企业湖北省荆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房投资”）、荆州同

成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成置业”）、荆州市同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享投资”）、荆州市城通线网管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

通投资”）、荆州市城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物业”）、荆州市城

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嘉建筑”）、荆州市城发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盛投资”）、荆州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建设”）、

荆州城市停车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停车”）、荆州市荆江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荆江环境”）、荆州城发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

教育”）、荆州市同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同舟”、曾用名“中

国房地产开发荆沙公司”）、湖北武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武圣”）、

湖北荆州楚王车马阵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王车马阵”）、荆州城

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城旅”）、荆州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荆州国旅”）合计持有公司的 23,086,6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88%）无偿划转至城发资本。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全部过出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城发资本同属荆州市城市

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城发资本为一致行动人。目前城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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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正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关转让事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股本性质 

1 荆房投资 

城发资本 

499,900 0.02% 无限售流通股 

2 同成置业 999,800 0.04% 无限售流通股 

3 同享投资 500,000 0.02% 无限售流通股 

4 城通投资 500,000 0.02% 无限售流通股 

5 城发物业 499,900 0.02% 无限售流通股 

6 城嘉建筑 500,000 0.02% 无限售流通股 

7 鑫盛投资 150,000 0.01% 无限售流通股 

8 市政建设 7,235,100 0.27% 无限售流通股 

9 城市停车 6,731,530 0.26% 无限售流通股 

10 荆江环境 1,305,700 0.05% 无限售流通股 

11 城发教育 342,100 0.01% 无限售流通股 

12 荆州同舟 1,413,400 0.05% 无限售流通股 

13 湖北武圣 937,500 0.04% 无限售流通股 

14 楚王车马阵 344,200 0.01% 无限售流通股 

15 荆州城旅 781,800 0.03% 无限售流通股 

16 荆州国旅 345,700 0.01%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 23,086,630 0.88% -- 

二、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的持股变化 

1、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荆房投资、同成置业、同享投资、城通投资、

城发物业、城嘉建筑、鑫盛投资、市政建设、城市停车、荆江环境、城发教育、

荆州同舟、湖北武圣、楚王车马阵、荆州城旅、荆州国旅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2、完成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后的城发资本持股情况如下： 

名 称 

过户前 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城发资本 305,073,970 11.58% 328,160,600 12.46%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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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控股股东城发资本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进一

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

关于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全部过出方持有股票均源自 2022 年 6 月-11 月实施

的增持股份计划，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10 日已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13）。 

3、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城发资

本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比例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 

四、备查文件 

《荆州市政府国资委关于同意市城发集团归集冠福股份股权的批复》。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十一月二日 


